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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教办函〔2022〕218号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年
暑期教师研修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有关高等学校：

为进一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，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

共享和教师队伍数字化转型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

年暑期教师研修的通知》精神，现就组织开展暑期教师研修工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暑期教师研修工作

（一）学习内容。教育部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设立

“2022 年暑期教师研修”专题，提供优质研修资源，服务各级

各类教师暑期提升教育教学能力的需要。

1.强化思想政治引领。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

作为必修内容，组织全体教师全面深入学习，引导广大教师深刻

领会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

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胸怀国之大者，牢记为党育人、

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，增强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担当。

2.加强师德师风建设。引导广大教师学习“时代楷模”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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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典型等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，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

用，学模范、做模范。强化学习新时代高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教

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及配套的处理办法和指导意见，全面理解和

准确把握准则内容，使每位教师知准则、守底线。创新学习形式，

通过观看电视连续剧《跨过鸭绿江》、纪录片《中国》、专题片

《致敬英雄》等革命、历史题材影视作品，激励广大教师坚定理

想信念、厚植爱国情怀、涵养高尚师德。

3.提升教书育人能力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围绕提

升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、指导和服务家庭教育能力、科学素养

等方面提供学习资源，组织引导教师自主开展学习。

4.提升教育教学能力。针对不同类型学段教师教育教学工作

中的重点、难点，设置《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（2022

年版）》解读、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及高等

教育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、新文科建设等资源，服务各级各

类教师提升教育教学能力的需要。

（二）研修学分获得。

1.教师完成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“2022 年暑期教师研

修”专题学习后，可获得不超过 10学时的教师培训学时，并生成

电子学习证书。

2.中小学教师完成的培训学时可相应转换为浙江省中小学

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学分，并统一录入浙江省教师培训管理平台。

各高校可将暑期教师研修纳入各校继续教育培训课程。

（三）研修工作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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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宣传动员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教师暑期研修工作，通过

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暑期教师研修的开展情况和实效，充分激发

教师学习的主动性、积极性，鼓励引导教师进行实名注册，开展

在线研修。要及时了解教师研修进展情况，积极发掘并宣传推广

典型案例，推动经验交流，切实发挥专题资源在服务教师教书育

人能力提升方面的作用。要力戒形式主义，不强制要求教师参与。

2.学习方式。各级各类学校组织教师于 2022年 8月 31日前

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（www.smartedu.cn）进入“2022

年暑期教师研修”专题，实名注册后可进行学习。基础教育学段

教师还可通过“智慧中小学”APP进行学习。

3.落实责任。各地各校要确定 1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教师暑

期研修工作。请各设区市教育局、各高校于 2022 年 8月 9日前

汇总报送工作人员名单。教育部将提供管理员账号，供及时掌握

学习进展，协调解决教师使用中的有关问题。名单（附件 1）报

送电子邮箱：jsc@zjedu.gov.cn；联系人：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袁

翊嘉，0571-88008923。

4.技术支持。教师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学习过程

中遇到问题，可通过专题页面的客服电话进行咨询。高等教育咨询

电话： 010-69228543、 18611285782，王老师。技术客服：

010-81299793、18511186379，李老师。基础教育咨询电话：

4008980910。

二、中小学教师师德师风专题教育

（一）学习内容。依托“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网络学

mailto:jsc@zjedu.gov.cn；联系人：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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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”，省教育厅设立“2022年暑期中小学教师师德师风专题教

育”专栏，各级各类中小学校（幼儿园）应结合实际，组织教师

开学前集中进行师德师风专题教育，确保学校和教师全覆盖。

（二）工作安排。

1.学习方式。8 月 12 日—31 日，请各中小学校省教师培训

管理平台的管理员使用省师训管理平台的学校账号与密码登录

“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网络学校”（jsfzxx.zjedu.gov.cn），

点击“2022 年暑期中小学教师师德师风专题教育”栏目，播放

相关视频。

2.有关要求。要将“2022年暑期中小学教师师德师风专题教

育”相关学习教育内容传达到每一位教师。在组织集中学习收看

时，一律不得携带手机，不得携带相关录音摄像设施，不得拍照

录像，不对外宣传，也不得将视频对外展示播放。

3.落实责任。各地各校要确定专人负责师德师风专题教育工

作。各中小学校负责省教师培训管理平台管理的管理员要保管好

学校账号和密码，协助做好相关视频的播放工作。

4.技术支持。管理员在“2022年暑期中小学教师师德师风专

题教育”专栏的视频播放过程中，遇到技术问题，可通过电话进行

咨询。咨询电话：0571-88366612，汪老师，叶老师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地各校要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，将暑期

教师研修作为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有效抓

手，做好组织协调工作，动员教师广泛参与。要高度重视开学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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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德师风的专题教育，作为教师培训的必修内容。同时，根据《教

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推进名师名校长线上工作室建设的通知》，

请名师名校长所在地教育局和学校为线上工作室建设提供资源、

人员、技术条件等各方面支持。

（二）系统总结。各地和各校要加强暑期教师研修的总结，

梳理主要做法、工作成效，特别是结合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推进教

师学习转型等方面的典型经验。各设区市于 2022 年 9月 5日前

将开展暑期教师研修情况和典型经验的电子版材料报省教育厅

教师工作处。材料报送电子邮箱：jsc@zjedu.gov.cn；联系人：袁

翊嘉，电话：0571-88008923。

附件：1.2022年暑期教师研修工作人员名单

2.2022年暑期中小学教师师德师风专题教育开

展情况汇总表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2年 8月 5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mailto:jsc@zjedu.gov.cn；联系人：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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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2年暑期教师研修工作人员名单

设区市教育局/高校（公章）：

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部门 职务 座机 手机 微信

说明：请各高校、各设区市教育局（需汇总县市、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名单），并于 8月 9日前将电子稿报送至省教

育厅教师工作处。邮箱：jsc@zjedu.gov.cn。

mailto:jsc@zjedu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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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2年暑期中小学教师师德师风专题教育开展情况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

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日期：

说明：9 月 5 日前，请各设区市汇总县（市、区）有关情况，并将电子稿报送至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。邮箱：

jsc@zjedu.gov.cn。

序号 设区市教育局 县教育局 学校数
已开展专题

教育学校数

2022年暑期中小学教师师德师风专题教育学习情况

开展场次 应参加教师数 实际参加集中收看教师数

例 杭州市 拱墅区

mailto:jsc@zjedu.gov.cn
mailto:jsc@zjedu.gov.cn；联系人：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
mailto:jsc@zjedu.gov.cn；联系人：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
mailto:jsc@zjedu.gov.cn
mailto:jsc@zjedu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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